
新南向政策下東協商機剖析 

 

摘要 

蔡英文總統就職後，未來將逐步落實選前提出的各項政見，其中

「新南向政策」受到國內工商業界矚目。本文分析 AEC 落實後對

貿易以及投資帶來的影響，並綜整日、中、台於東協國家貿易與

投資情形，提出國內廠商未來經營東協市場的商機主要在於(1)製

造業：太陽能、電子、紡織；(2)服務業：零售、觀光旅遊、金融、

電子商務。同時可能面臨：貿易自由化提高台商競爭壓力、我國

業者對當地資訊掌握有限、以及政治因素增添營運難度等挑戰。 

一、 前言 

隨著 520 新總統就職日逐漸接近，新內閣人事也大致底定，未來將逐步落

實蔡英文準總統在選舉前提出的各項政見。其中，產業界最關心的除了與經濟直

接相關的「五大創新產業」政策之外，新政府於外交方面提出的「新南向政策」

也同樣受到注目。尤其近來中國工資逐年調漲，加班法令轉趨嚴格，製造成本優

勢不再，科技組裝大廠紛紛南進東協市場尋覓生產基地，反觀東協國家中，泰國

工資是中國的 7～8 折，菲律賓是 5 折，越南更是只有 4 分之 1，東協製造優勢

超越中國，已有不少廠商在過去幾年縮減中國的生產規模，擴大東協投資。 

過去李登輝、陳水扁總統時代也提出過「南向政策」，不過當時台灣過去經

濟發展模式重點在工業體系，因此主要是相中東協國家廉價勞動力，將其作為中

國生產的替代方案，避免國內廠商海外生產據點過度集中，分散產業供應鏈風險。

不過，根據新南向政策的思維中，台灣與東協國家不再只是成立生產基地的單向

交流，還包括人才、資金、技術、文化交流，視野角度與過去不同，尤其東南亞

民間消費占 GDP55%以上，中產階級崛起，更樂於消費，不排斥外來人士，因

此，除了視東協國家為貿易對象之外，在投資方面也將提供更多台灣廠商在當地

的機會。 

隨著經濟持續發展，東協國家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程度，在東協內部各國之

間的整合，也同時間持續進行。2015 年底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落實，在創造單一市場和生產基地、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經濟區



域、平衡的區域經濟發展以及與全球經濟體系完全整合的區域四大支柱之下，東

協將成為穩定、繁榮且具競爭力的經濟區，並且促成貨物、資本、服務及技術勞

工的自由流通，讓東協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更臻穩固。 

東協國家不論在地理位置、人口紅利、勞力成本以及農礦產資源等方面具有

優勢條件，人口持續增加使得內需市場持續成長，加上近年東南亞國家歷經經濟

快速成長與轉型，整體經濟地位與產業結構出現巨大變化，並與其他國家陸續洽

簽自由貿易協定(FTA)，投資環境改善吸引跨國企業積極前往投資，有機會成為

我國廠商新一波商機來源。對此，本文將透過說明 AEC 落實後對我國商品貿易

以及投資可能帶來的影響，並綜整日、中、台於東協國家之相關貿易與投資布局

情形，及參酌目前台灣政府規劃中針對東協市場的拓展計劃，提出國內廠商未來

經營東協市場的商機所在，並說明可能面臨的挑戰為何。 

二、 AEC 對我國貿易與投資的影響 

在影響方面 AEC 以《東協貨品貿易協定》為基礎，促進區域內貿易，形成

龐大的市場。此一市場對我國紡織、電子、鋼鐵、電子、食品等商品，以及運動

休閒、醫療保健、綠能服務方面均有潛在機會，AEC 帶來的貿易便捷化與規範

調和亦為我國貿易帶來機會。惟我國雖近十年穩居東協前 15 大貿易夥伴，卻是

唯一未與東協深化經貿合作的國家，未來更將因 AEC 面臨更強烈競爭，可能的

影響包括 AEC 帶來的貿易移轉效應，以及資金、技術與人才的流出。但另一方

面，AEC 所帶來的貿易便捷化與規範調和，也將同時為我國貿易帶來機會。 

從投資層次來看，於 AEC 下東協各國在製造業方面的開放已達相當程度，

服務業與農林漁礦等自然資源部門開放較少。其中 AEC 以《東協全面性投資協

定》為法治基礎，為東協內部的投資人提供完整投資保障，並將製造、農、漁、

林、礦業五個產業，及其相關之服務業列為優先開放產業，而在農、林、漁、礦、

製造業的自由化方面，目前柬埔寨、寮國、緬甸與新加坡均已十分開放，菲律賓、

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則在製造業較為開放。服務業方面之投資，則以《東協服

務業架構協定》為基礎，將透過回合談判逐批開放，目前在金融業、健康照護、

觀光旅遊屬於較為開放之領域。 

對於我國對投資者而言，與東協整體外人直接投資相同，主要考量包括東協

地區低廉的勞動力、其內部整合後將形成廣大的市場、以及部分國家加入 TPP

等。在我國對東協的投資逐漸提高之情形下，已在東協地區設有公司、分支機構

者，可取得東協國家投資人的地位，未來擴張投資時可利用此機構作為支點進行



擴張，不過，從我國新進入東協投資之業者，並無法享有《東協全面性投資協定》

之保障，能投資之領域限制也較多。 

三、 日、中、台在東協國家布局情形 

東協國家經濟地位漸升，不僅近年台商加速投資腳步，中國、日本企業也絡

繹不絕。除此之外，在貿易方面，日、中、台三國對東協國家而言同屬重要貿易

夥伴，因此，了解三國在東協國家投資布局情形及貿易趨勢，有助於觀察未來該

地區可能商機所在。 

(一)、 投資 

就數據上觀察，如圖 1 所示，2006~2013 年間，在我國與中國、日

本三國之中，主要由日本穩居三國中對東協投資最為積極之國家，投資金

額領先其他國家。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導致 2009 年時如日本、

台灣對東協國家投資下降，但隨後日本很快即恢復成長動力，即便 2011

年 3 月日本發生大地震及福島核災，同年對東協國家投資金額仍然高達

97.09 億美元，2012 年投資金額更創下當時新高達 237.77 億美元，顯示

日本在福島核災後加速在東協國家擴展原有製造據點，以及設立海外新增

之生產、營運及支援基地。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2015/07)。 

圖 1 日、中、台對東協國家投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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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相比，中國對東協之經營較晚，但在 1990 年代後卻是最積極

與東協展開合作的東亞國家。針對 AEC 將於 2015 年具體實現，中國早

在 2003 年即和東協各國達成共識要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

係」，並以此為基礎展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以下一系列合作、中

國─東盟博覽會、對外發展援助/合作計畫和「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期望

透過強化與周邊國家之經貿關係，持續爭取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政經主導地

位。 

而台灣的部份，對東協之投資在 2008、2009年受金融風暴影響呈現

減少，但自 2010 年開始又再度增長，2011、2012 年的大幅增加至超過

22 億美元，惟 2013 年後又開始下降。其中，投資標的主要以製造業佔多

數，近年在金融業方面的投資亦有增加趨勢。但與全體外人直接投資趨勢

不同的是，我國對於汽機車維修與零售服務、運輸服務業方面的投資額度

較高。以 2013 年為例，依據東協的統計我國對製造業之投資為 6 億 5 千

萬美金左右、金融業方面為 3 億美金、而汽機車維修與零售服務亦有 1

億餘美金。 

(二)、 貿易 

在貿易方面，日本為東協的 FTA 夥伴國之一，亦為東協相當重要的

貿易夥伴，近十年間日本對東協之雙邊貿易往來頻繁，貿易總額在 2005

年為 1,481.62 億美元，至 2014 年則成長至 2,206.04 億美元，十年間成

長約 48.89％(如圖 2)。惟近年雙邊貿易金額卻逐漸下滑，從雙方進出口

的金額來看，日本對東協近幾年入超較過去嚴重，尤其在 2012 年之後，

日本對東協貿易入超持續加劇；即便有安倍經濟學的量化寬鬆政策加持，

依然無法增加日本對東協之出口金額，顯示日本與東協之貿易關係或許已

有所變化，未來趨勢值得特別關注。而在主要出口產品方面，以機器及機

械、電機與設備、鐵路及電車道車輛以外之車輛及其零件與附件、鋼鐵等

產品為對東協出口產品的重點項目。 

雖然中國對東協之經營較日本為晚，但隨著貿易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

合的浪潮，中國與東協國家的經貿互動更趨密切。從趨勢上來看，可發現

中國大陸對東協之進出口貿易額在近十年間，除了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

風暴影響有稍微下滑外，整體趨勢為持續成長，顯示雙方貿易動能旺盛。

不過雙方之進出口態勢近幾年有所改變，觀察中國大陸對東協之貿易收支



數據可發現 2005 至 2011 年間，中國大陸對東協貿易一直為入超，但在

2012 年之後，雙方之進出口貿易改為中國大陸出口至東協遠多於從東協

進口，且中國大陸對東協貿易出超之情況正持續擴大。在產品方面，則以

電機與設備產品、機器及機械和鋼鐵等為最多。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ITC Trade Map 資料庫。 

圖 2 日、中、台對東協國家貿易趨勢。 

而台灣方面，我國與東協的貿易總額大致呈上升趨勢，期間因為 2008 

年至2009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全年貿易金額從646億美元銳減至506 億

美元，不過隔(2010)年景氣復甦，隨即又反彈回 708 億美元，恢復原本

的貿易水準。近三年雖然貿易額逐年增加，但是成長幅度已不若前五年大，

上升速度趨緩。此外，我國對東協也持續保持順差，貿易盈餘從 2005 年

的 55 億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254 億美元。但是比較 2013 年與 2014

年的貿易表現，雖然後者貿易總額較高，貿易順差卻略為下滑。 

在產品別的部分，我國對東協出口產品以電機與設備為主力，2014

年出口額大約 235 億美元，占我國對東協出口產品比重皆在 36％以上，

唯近三年的成長幅度銳減，從 2010 年 45%成長率，降至 2013 年僅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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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才又稍微回升至 11％。第二大出口產品為礦物燃料，2014

年出口額約 110 億美元。占我國出口比重約 20％上下，2013 年以前的出

口成長率皆維持兩位數，但是 2013 年出口漲幅僅剩 5％，到 2014 年甚

至出現負成長。其餘各項產品出口金額不超過 500 億美元，個別占比已

不到 10％，顯示我國對東協的出口結構過度單一，高度集中於電機設備

與礦物燃料。 

四、 台灣商機與挑戰 

綜上所述，日本在東協國家布局已久，同時具有雙邊 FTA 優勢；中國經營

東協國家雖然較晚，但挾著龐大的經濟資源與政治實力，透過一帶一路規劃與亞

投行等作法持續深化雙邊關係。面對日、中兩國的競爭壓力，本文分別針對製造

業與服務業提出未來商機所在，以及可能面臨之挑戰，讓我國廠商順利搭配政府

新南向政策，在東協國家搶占先機。 

(一)、 製造業 

1. 太陽能—馬來西亞、菲律賓 

馬來西亞在政府的主導布局下，積極切入太陽能產業，使馬來西亞

在電子電器業出現的新發展與成長契機，但馬國的太陽能供應鏈仍不完

整，許多上游零件或原物料必須仰賴進口，這也提供我國廠商和馬來西

亞在產業合作上的機會。 

菲律賓政府已經頒布「再生能源法」，將推動大規模及商業化太陽能

發電；菲律賓政府亦計畫促進菲律賓生物、太陽、風力、水力等再生能

源之發展，但菲律賓之相關技術有限，因此我國廠商與菲律賓具潛在的

產業合作空間。 

2. 電子業—馬來西亞、越南 

馬來西亞積極促進電子業的升級，而我國電子產業擁有相當完成的

產業鏈，建議未來可投資馬國電子業的產業缺口，與馬來西亞進行電子

業的垂直分工合作。台灣掌握上游關鍵零組件、優質原料，以及高質精

細產品的小量多樣生產，馬來西亞則擔當主要量化生產的功能，第一階

段可採行垂直分工互補，第二階段則共同打造品牌形象，進軍國際市場

為目標。 



越南政府正積極鼓勵外資投資高科技電子產業，但電子業的技術與

產業鏈尚未完全建立，加上越南政府也提出如 4 免 9 減半等相關的優惠

政策來吸引投資，故未來將以電子產業發展作為重點，同樣可做為我國

電子產業垂直整合的目標。 

3. 紡織業—越南、柬埔寨 

台灣在紡織成衣業擁有中上游相關技術，能與當地廠商進行垂直分工，

發展產業聚落，朝高附加價值產品布局，可互蒙其利。如柬埔寨在免進口

稅的貿易優惠下，勞力密集度高的紡織成衣業可作廠商為優先投資對象；

越南雖然面臨廠商出走的問題，但產業基礎仍在，台灣廠商具備上游新原

料開發的研發優勢，加上越南具備廣大的下游成衣消費市場，是紡織業發

展的重要利基。 

(二)、 服務業 

1. 零售業—越南、菲律賓 

越南擁有將近九千萬人口，擁有潛在龐大內需市場，且越南原為法國

殖民地，高所得族群對於中國大陸低價商品的品質接受度不高；反觀我國

產品在越南人民中存有良好印象，故我國廠商應強化與當地通路商合作，

鎖定當地金字塔中高族群。此外，目前越南政府已開放外資布局零售業，

對我國便利商店業者在台灣有相當成功的營運經驗，可搭配當地的人文風

情，至當地布局便利商店市場。 

菲律賓具有全世界三大綜合型購物中心，代表高所得金字塔群顧客具

有相當消費潛力。我國連鎖加盟業經營規模大且資金充足，且現今發展方

向往整廠輸出進行擴展與營運，因此建議我國連鎖加盟業者可運用其迅速

複製經營模式之優勢，來進行當地零售業市場布局。 

2. 觀光旅遊—緬甸、柬埔寨 

緬甸歷經民主改革開放，隨國內各項產業建設投資與企業交誼活動的

形成，支援型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規模預期會出現跳躍式的成長。其中，

緬甸的觀光旅遊產業即是重要的創匯產業，商業訪問人數出現大幅成長，

除了短期觀光、商業訪問、住宿餐飲有大量需求外，也會帶動會展、人才

訓練等相關服務業。 



而柬埔寨擁有吳哥窟的自然觀光資源優勢，建議廠商以集體行軍模式，

透過連鎖加盟旅遊業業開拓兩國市場，建立兩國業者的互動網路，強化當

地市場與我國的聯結，進而增加市場開拓。 

3. 金融業—馬來西亞、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回教特性，讓台灣可借馬來西亞作為跳板，發展中東回教

國家之相關經濟，包括油元的管理、回教金融。其中，回教金融與一般金

融不同，若要爭取回教國家之資源及油元之管理，可使用馬來西亞之回教

銀行作為平台與跳板，並適應回教之金融操作文化與方式。此外，台灣若

擬延伸發展澳洲，亦可根據東南亞的地域位置，利用其多元文化融合特質

發展之。 

此外，金融保險業是近年政策打亞洲杯所新增的投資，唯目前尚未進

行回教金融之投資。由於新加坡與香港是亞洲金融中心雙星，台灣金融業

在新加坡的布局最深，業務以配套台商的國際金融、金融追隨者為主，未

來除了原有對台商製造業融資業務之外，在台灣增加東協國家服務業布局

的趨勢下，協助服務業廠商其順利獲得資金支持，也可共創雙贏結果。 

4. 電子商務—新加坡、泰國 

隨著人口紅利與消費力不斷的成長，且尚未出現壟斷型的電子商務平

台，讓東協市場成為電子商務新藍海，瑞銀(UBS)預估至 2017 年，東南

亞網民將由 1.94 億人次成長至 2.94 億人次，電子商務交易額可能達到

218 億美元，占零售總額成長至 5%，加上目前電子商務市場只占東南亞

零售總額不到 1％，未來成長空間值得期待。 

其中新加坡雖然人口較少但購買力相對較強，行動電話滲透率與網路

覆蓋率高，民眾習慣虛實整合購物，網上訂購店內取貨盛行，物流金融服

務居東協各國之冠，是電子商務的良好試點場域；泰國方面則具備行動電

話滲透率排名東協第二，以及網路覆蓋率排名第三的優勢，加上民眾喜愛

行動社群網站，89%的網路使用者會上網路社群網站，平均每天花 3.5 小

時接觸社群網站，平均每天使用行動網路 5 小時，因此對廠商發展電子商

務而言，環境亦屬於相對友善的情況。 

 

 



表 1 東協國家商機綜整 

製造業 服務業 

產業 國家 產業 國家 

太陽能 
馬來西亞 

菲律賓 
零售業 

越南 

菲律賓 

電子業 
馬來西亞 

越南 
觀光旅遊 

緬甸 

柬埔寨 

紡織業 
越南 

柬埔寨 
金融業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電子商務 
新加坡 

泰國 

 

(三)、 拓銷障礙與風險 

1. 貿易自由提高台灣廠商競爭壓力 

近幾年東協分別與中、日、韓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相互調降關

稅和撤除非關稅貿易障礙後，已對台灣出口東協市場產品造成很大的競

爭壓力，隨著東協區域內產業供應鏈漸臻完備，AEC 形成與東協加一

FTA 夥伴國間關係更趨緊密，台灣對東協之重要性逐漸下降，能見度亦

落在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之後，台灣如果無法趕快盡快加入區域自由

貿易協定，已擁有據點的廠商將面臨其他東協內部或與東協簽訂 FTA 國

家(如日本、中國等)的直接競爭，而未在東協國家擁有據點的廠商難以

進駐，使台商在東協陷入相對孤立的困境。 

2. 我國業者對當地資訊掌握有限 

東協國家在消費習慣、語言、政治、宗教文化上各有不同，且各國

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不易視為單一市場來經營，商業模式複製困難，

廠商需要掌握更完整的市場特性與趨勢資訊，但此舉將增加經營成本，

台灣廠商多為中小企業，資源、人力、預算、談判籌碼較為薄弱，以致

較不易拓展新興市場。未來可透過「組隊」的方式，或結合政府專案預

算，共同尋求智庫、研究機構給予協助，才能有效掌握當地消費者的偏

好。 



3. 政治因素增添經營難度 

部分東協國家受到政府體制及政治因素之影響，國內經商環境有相

當程度的改善空間。如菲律賓近年政治局勢不安定，同時面臨治安及恐

怖主義盛行問題；越南因政府體制問題，行政效率欠佳；印尼、馬來西

亞、泰國的官員貪腐問題等等，乃我國業者前進東協必須特別留意之處。 


